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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WTO/TBT-SPS国家通报咨询中心化学品技术性贸易措施

研究评议基地(简称“化学品评议基地”)，在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

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上海化工区管委会和上海海关的三方共建机制下，

遵循自愿参与、循序渐进、合作有序的原则开展合作共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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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简介

基地立足于海关职能，围绕国际化学品贸易规则，全年对来自美国、英国、

欧盟、韩国、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28项化学品法规通报进行了深入研究并

均提出评议意见，同时提交了9项特别贸易关注提案，有效代表了我国产

业利益。在信息与研究方面，基地及时跟进并完成了32项国外技术法规的

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提交了8份研究报告，并发布了多篇预警信息与

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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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标法中心发布近期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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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调研通报对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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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调研通报对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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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调研通报对象背景

2020年1月TSCA发布了可能负责支付费用的公司的初步名单；然而，最终名单直到
10个月后的2020年11月才得到确认。在这段时间里，允许的豁免也发生了变化，使得

公司无法确定他们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费用的不确定性使企业难以进行适当的计划
或预算。

停止生产数据一旦确定了高优先级物质，拟议的收费规则不允许公司选择“停止
生产/进口”选项。建议公布并为公司提供90天的时间，以确定他们是否希望做出退
出市场和停止生产/进口的商业决定。

市场保护现有规则和拟议规则均不允许公司在证明其已停止生产的情况下选择重
新生产或进口某种物质。然而，从未制造或进口物质的公司可能随时进入市场。此外，
如果公司采取其中一项新的豁免措施，那么应该有一条途径允许这些公司在五年内实
现商业化。建议如果一家停止生产或后来获得豁免的公司希望用该物质重新进入市场，
他们可以根据五年选择退出期的剩余时间按比例支付费用。

《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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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评议意见

结论和要求

1. 建议考虑细化豁免范围；

2. 建议增设企业“停止生产/进口”、“恢复生产”选项
并提供相应的费用计算方式。

3. 建议酌情提供更多的费用计算方式，如允许企业选择美
国化学委员会（ACC）的固定费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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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美方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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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美方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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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美方回复

哈佛大学约翰·A·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SEAS) 领导的团队于

2023年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Centurial Persistence of Forever Chemicals at Military Fire 

Training Sites Bridger J. Ruyle*, Colin P. Thackray, Craig M. Butt, 

Denis R. LeBlanc, Andrea K. Tokranov, Chad D. Vecitis, and Elsie M. 

Sunderland Cite this: Environ. Sci. Technol. 2023, 57, 21, 8096–8106 

Publication Date:May 15, 2023 https://doi.org/10.1021/acs.est.3c00675 

 

该文章指出 PFAS 化合物有两种形式：前体形式和末端形式。大多数监测的

PFAS 化合物都是末端化合物。美国环保署的饮用水规则草案针对的是六种在正

常环境条件下不会降解的最终化合物。前体化合物可以通过生物或环境过程转

化为最终形式。前体化合物有很多种，其中大部分没有进行常规监测，目前也

没有受到监管。 

美国军方是全球最大的含有 PFAS 的阻燃泡沫（称为 AFFF（水成膜泡沫））

的用户。几十年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数百个军事基地使用含有高含量 PFAS 的

水成膜泡沫进行消防训练演习和灭火。水成膜泡沫的使用是饮用水中 PFAS 污

染的最大来源之一。 

文章估计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Cape Cod）受 AFFF 污染的军事基地前

体生物转化对地下水 PFAS 污染的预期持续时间和贡献。结果显示，多年来前体

占可提取有机氟（PFAS 总量表征）的 46±8%。在停止使用水成膜泡沫几十年后，

终端 PFAS 仍然超出监管限值 2000 倍。如果不进行补救，超过监管指南的 PFAS

污染将持续几个世纪。 

 

请问：PFAS 未来政策是否会覆盖前体化合物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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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特别贸易关注

一、背景情况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是指至少含有一个全氟化碳原子的有机化合物（即至少含有一个-CF2-或-CF3-脂肪
链结构单元）。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包括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基磺酸(PFOS)及其他众多化合物。
PFAS可赋予产品防油、防水、防污和防泥污、耐化学品性和耐高温性、降低表面摩擦、获得表面活性，因此它
过去得到广泛应用。PFAS被发现出现于食品包装材料（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消费品如防污、防水织物和地
毯、皮革和服装、不粘厨具（如特氟隆）、抛光剂、蜡、油漆、清洁产品和防火泡沫中。
不同类别的 PFAS 用于制造各种产品。除了灭火泡沫、地毯保护剂和不粘炊具等众所周知的应用之外，PFAS 还用

于重要产品，如手术衣和窗帘，这些材料有助于预防感染。它们对于手机和半导体等电子设备的制造也至关重
要。商用飞机和低排放车辆也依赖 PFAS 技术。我国作为这类化合物的生产和使用大国，如果本次草案修改将对
我国相关生产企业造成出口退货，销毁企业成本大幅增加。
二、评议意见

1.在修订案生效前生产投放市场的产品在法规生效后是否能继续在市场流通？

2.加速引导企业研究下一代技术并不仅限于制造一种对环境危害稍小的化学物质来取代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
三、结论和要求

1. 明确法规生效前已经投放市场的产品可继续销售。

2. 适当延长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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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后续追踪

2020 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 的一个部分首先将 PFAS 添加到 TRI 中，并建立了一个系统框架，以便每
年将更多此类物质添加到清单中。在 2024 报告年度，NDAA 自动将 7 种 PFAS 添加到 TRI 中。
2021年EPA发布公告，列入 2020 年 TRI 清单的 172 种 PFAS 的报告表应在 2021 年 7 月 1 日之前提交。
对于 2021 年销售年度报告（报告表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 日），TRI 涵盖的行业部门的工厂应在 2021 年开
始跟踪和收集有关这些化学品的数据。

全氟辛基碘化物 （507-63-1）
全氟辛酸钾 （2395-00-8）
全氟辛酸银 （335-93-3）
TRI 报告要求适用于这些 PFAS（例如供应
商通知），并且 TRI 报告豁免（如适用）
适用于这些化学品。
PFAS 的其他报告要求保持不变，包括：
全氟辛酸 （PFOA） （CASRN： 335-67-1） 

的最低限度水平为 0.1%。所有其他 PFAS 

添加物的最低含量为 1%。
NDAA 为列出的每种 PFAS 规定了 TRI 制
造、加工和以其他方式使用阈值 100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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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后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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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流程—后续追踪

环境保护署 （EPA） 提议将 16 种单独列出的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 （PFAS） 以及 15 种 PFAS 类别
添加到有毒化学品排放清单 （TRI） 中，以遵守《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EPA 还解决了
应如何处理 PFAS 类别的问题。另外，EPA 讨论了哪些事件可能会触发根据 NDAA 自动将 PFAS 添加到 

TRI 中。

•9-氯十六氟-3-恶烷酮-1-磺酸 （9Cl-PF3ONS） （CASRN 756426-58-1）、盐类和磺酰卤化物类别，基于 EPCRA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和 313

（d）（2）（C）（对环境的影响）; 

•11-氯二十氟-3-氧哌癸烷-1-磺酸 （11Cl-Pf3OUdS） （CASRN 763051-92-9）、盐类和磺酰卤化物类别，基于 EPCRA 313（d）（2）（C）（对环境的影响）; 

•六氟环氧丙烷二聚酸 （HFPO-DA， GenX） （CASRN 13252-13-6）*、盐类和酰基卤化物类别，基于 EPCRA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丁磺酸 （PFBS）、盐类、磺酰卤化物和酸酐类别 （CASRN 375-73-5）*，基于 EPCRA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丁酸 （PFBA） （CASRN 375-22-4）*、盐类、酰基卤化物和酸酐类别，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癸酸 （PFDA） （CASRN 335-76-2）*、盐类、酰基卤化物和酸酐类别，基于 313（d）（2）（B）（人类慢性健康）; 

•全氟十二烷酸 （PFDoA） （CASRN 307-55-1）*、盐类、酰基卤化物和酸酐类别，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CASRN 355-46-4）*、盐类、磺酰卤化物类和酸酐类;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己酸 （PFHxA） （CASRN 307-24-4）*、盐类、酰基卤化物和酸酐类别，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壬酸 （PFNA） （CASRN 375-95-1）*、盐类、酰基卤化物和酸酐类别，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1小时、1 小时、2 小时、2 小时 - 全氟辛烷磺酸 （6：2 FTS） （CASRN 27619-97-2）、盐和磺酰卤化物类别，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辛酸 （PFOA） （CASRN 335-67-1）*、盐类、酰基卤化物和酸酐类别，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辛烷磺酸 （PFOS） （CASRN 1763-23-1）*、盐类、磺酰卤化物类和酸酐类;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全氟丙酸 （PFPrA） （CASRN 422-64-0）、盐、酰基卤化物和酸酐类别，其依据是313（d）（2）（B）（慢性人类健康）;和 

•全氟十一酸 （PFUnA） （CASRN 2058-94-8）、盐、酰基卤化物和酸酐类别，基于 313（d）（2）（B）（慢性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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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报类型—化学品通报比重

中美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TBT)差异比对与发展趋势分析
《国际商务财会》2024年第5期

美国加强了针对化工产品的质控。
在其35 起化工产品通报中，通报内容涉
及化学原料、再生材料、危险化学品、
固体废物等子领域的细化通报，也包括
了各类化学有害物质的使用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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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报类型—化学品通报

●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绝大部分为化工产品
●越来越隐蔽
●通报技术标准法规化

21世纪以来美国化工品TBT通报的特点分析
DOI编码：10.3969/j.issn.1002-5944.2024.015.047

2000至2023年，全球各国关于化工技术方面的技术性贸易措施（TBT）一共通报了2331件（见图1）。美国的技术性

贸易措施体系主要由技术法规、技术标准、认证合格评定、标志标签、贸易措施等组成。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及独
立机构都有权制定相关技术法规，州、市等地方政府也有权制定各自不同的相关技术法规。在2000至2023年期间，
美国关于化工技术方面的技术性贸易措施（TBT）就通过了399件，欧盟一共通报了266件，东盟十国共通报了176件
（泰国通报18件，越南通报61件，印度通报53件，老挝通报0件，马来西亚通报2件，缅甸通报3件，菲律宾通报15
件，文莱通报0，新加坡通报3件，印度尼西亚通报21件），加拿大一共通报了37件，中国一共通报了97件，韩国一
共通报了132件，日本一共通报了48件，英国一共通报了10件，墨西哥一共通报了20件。仅仅美国一家的通报量就
占了全球关于化工技术方面的TBT通报总量的17%，其在化工技术方面的通报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AICM会员内部资料



传统领域

安全 + 标签 + 环境 + 性能 + 认证

近年来的特殊趋势：

气候相关法规（碳足迹标签、绿色建筑规范）

循环经济规则（回收成分要求）

数字 TBT（人工智能、数字服务法规）

供应链透明度（矿物可追溯性规则、劳动条件）

2 通报类型—趋势分析

AICM会员内部资料



一、程序性合规

评议专家必须关注通报是否符合《TBT协定》的程序要求，例如是否在措施采纳前及时通报、是否给予合理的评议期

（通常建议60天）、是否提供完整的文件和联系方式。

二、透明度与信息充分性

通报文件是否清晰说明措施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技术内容、实施日期和过渡安排，是评议的核心。

三、贸易影响评估

需要分析该技术措施是否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是否存在歧视性或不合理的要求，

尤其是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四、国际标准协调性

评议时要检查该措施是否与国际标准（如ISO、IEC等）保持一致，若存在偏离则需提出协调建议

五、技术合理性与科学依据

措施是否基于科学证据、风险评估或国际公约义务，是评议的重要关注点。

六、利益相关方参与

需强调成员应广泛征求国内外企业、行业协会和技术机构的意见，确保措施制定过程的透明与包容。

2 评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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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紧迫

许多通报设定的评议期不足60天，甚至更短，企业和专家难以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技术
分析与贸易影响评估。

二、技术复杂性

通报涉及的措施往往涵盖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标准、检测方法或安全规范，评议专家需
要跨学科知识才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三、信息不完整

部分通报文件缺乏详细的技术文本或仅提供概要，导致评议难以深入。

四、语言与翻译障碍

通报文件通常以成员国官方语言发布，若缺乏英文版本或翻译不准确，会影响其他成
员的理解与评议。

2 评议难点

AICM会员内部资料



2 评议难点—法规积累
法律/法规 覆盖 状态 重点

有毒物质控制法案 （TSCA） 新的和现有的 PFAS 化学品 有效
EPA 使用 TSCA 要求新 PFAS 的生产前通
知 （PMN） 并可以施加限制;针对许多 

PFAS 发布了重要新使用规则 （SNUR）。

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 

（EPCRA）
PFAS 的 TRI（毒物释放清单）
报告

更新（2022 年 12 月提案）
TRI 列表中新增 180 种 PFAS。提议取消
最低限度豁免并要求提供完整的 R 表格报
告（而不是 Form A）。

2020 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
（第 7321 节）

根据 TRI 强制列出 PFAS 有效
如果 EPA 采取某些措施（最终确定毒性值、
发布 SNUR 等），则会自动将 PFAS 添加
到 TRI 中。 

安全饮用水法案 （SDWA） 饮用水中的 PFAS 限值 新的 EPA 法规（2023 年 3 月）

PFOA、PFOS 的建议最大污染物水平 

（MCL）（每个 4 ppt）;基于风险指数的 

PFHxS、PFNA、HFPO-DA （GenX）和 

PFBS 限值。

综合环境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 

（CERCLA / 超级基金）
PFAS 作为有害物质（提议） 提议 （2022–2023）

将 PFOA 和 PFOS 列为 CERCLA 有害物
质的提案;将触发清理责任。

清洁水法案 （CWA） PFAS 排放限值 正在制定中
EPA 正在制定 PFAS 排放的废水限制指南 

（ELG），从化学品制造商和金属表面处
理商开始。

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 （RCRA） PFAS 作为危险废物 正在制定中
EPA 提议将 PFOA、PFOS、PFBS、
GenX 列为 RCRA“有害成分”（2023 年 5 

月）。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FDCA）
食品接触材料中的 PFAS 持续

FDA 审查授权用于食品包装的 PFAS（宣
布自愿淘汰某些防油污功能的PF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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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议难点—法规积累

难点 原因

分散的信息
法规由多个机构（EPA、FDA、CPSC、OSHA）和各州
划分。没有“一站式服务”。

快速变化
化学品法规（尤其是 PFAS）每年都在变化。2023 年的规
则到 2025 年可能已经过时。

不一致的定义
“PFAS”在一条规则中可能意味着 1,000 种物质，但在另一
条规则中只意味着 50 种物质。

重叠和复制
同一物质可以受多个计划监管（例如，PFOA 同时根据 

TSCA、SDWA、CERCLA 进行监管）。

技术复杂性
法规通常是指必须交叉检查的技术标准（ASTM、EPA 测
试方法）。

模棱两可的语言
提案在最终确定之前通常使用模糊的术语（“可能会造成不
利影响”），这很难判断合规性。

数据量
像 EPA 的 TSCA 费用规则或 PFAS 规则这样的案卷可以
有数百份文件——经济分析、环境影响研究、公众意见等。

各州的变化
不同的州颁布不同的化学品限制（例如：缅因州的 PFAS 

禁令开始时间早于加利福尼亚州）。

隐藏的“软法规”
指导文件、自愿报告或采购规则就像强制性标准，但没有
正式的法律（尤其是绿色采购、生态标签趋势）。

定时压力
WTO TBT/SPS 通知要求在 60 天内发表评论——在收集
完整的监管情报时非常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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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
评议成果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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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议架构建设

基地联合园区企业、管委会和
海关力量，组建了专业的专家
评议小组，形成了“化工区+海
关+企业”的三方联动协同新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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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议成果

这一机制在面对2025年越南《化学品法》实施细则修订草案时展现了高
度的灵活性与针对性，在科思创专家预警该法案将于2026年生效并产生重要
影响后，基地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应对；

当越南在10月连发三条通报后，专家小组迅速调整方向，并通过WTO通
报评议渠道正式发声，切实将技贸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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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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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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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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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议成果

中国对G/TBT/N/THA/775通报的评议意见

中国政府赞赏泰国履行WTO透明度义务，给予其他WTO成员评议G/TBT/N/THA/775通报的机会，根据
WTO/TBT协定2.9.4条“无歧视地给予其他成员合理的时间以提出书面意见，并对这些书面意见和讨论的结果
予以考虑的规定”，请泰国对中方的评议意见予以考虑并做出答复。中方具体意见如下：

1.此次通报仅15天评议期，建议延长评议期

此次通报意见反馈截至日期仅15天，建议延长评议期。

2.建议泰国政府明确迁移测试的技术细节

此次公告涉及的标准首次采用mg/dm³（体积浓度）做为迁移测试试验的单位，与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采用
的迁移测试单位mg/dm²(面积浓度)不同，导致企业需重建检测体系或重复测试，需泰方明确相关测试方法或换
算方法；此外，正庚烷的迁移测试试验也需泰方明确技术细节，以降低商品检测合规成本。

3.建议泰国政府延长过渡期

政策从2025年3月公告，生效日期为在政府宪报刊登之日起90天后，未提及旧标准产品清关过渡期或缓冲机制，

中小企业缺乏技术储备和检测资源，可能面临库存滞销、订单违约风险，企业短期调整压力剧增。建议设置至
少6-12个月过渡期，允许已生产/在途产品按旧标通关，给予产业链调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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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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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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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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